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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公开

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文件

湘银函〔2024〕65 号

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关于湖南省十四届

人大二次会议第 0417 号建议办理情况的函

刘水根等 3位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认定体系的建议》收

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

和《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银发〔2016〕228 号）

文件精神，我行与省委金融办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

局等部门高度重视绿色金融工作，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系列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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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，倾力推动绿色金融发展，在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、

提升绿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和良好成

效。

一、关于绿色金融认定体系的建议

（一）持续完善绿色金融认定体系。

一是国家层面已出台相关政策指引。在绿色产业认定方面，

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印发《绿色产业指导目录（2019 年

版）》（发改环资〔2019〕293 号）、《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

（2024 年版）》（发改环资〔2024〕165 号），厘清产业边界，明确

绿色项目标准，是金融机构和地方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

依据。2024 年版是在 2019 年版的基础上，结合绿色发展新形势、

新任务、新要求修订形成。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绿色贷款专项统计

制度和《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（2021 年版）》。其中，绿色贷款

专项统计制度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依据贷款用途确定绿色贷款范

围，绿色产业遵照《绿色产业指导目录（2019 年版）》（发改环资

〔2019〕293 号）贯彻执行。在此基础上，对绿色贷款的承贷主

体及所属行业和资产质量等进行划分。为准确反映金融支持绿色

产业发展情况，该制度会进行不定期修订；《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

录（2021 年版）》明确发行主体在绿色项目认定上，可自行选择

适用《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（2015 年版）》《绿色债券发行指引》

或《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（2021 年版）》。在企业节能、降碳、

减排方面，我国已出台 24 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式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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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指南，组织电力、钢铁、水泥等重点排放行业企业报送了

2013-2020 年碳排放报告，涵盖工业、能源、农业等多个重点行

业和领域。为支持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开展碳排放统计核算，

2021 年人民银行总行印发《金融机构碳核算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（银

办发〔2021〕119 号）指导金融机构核算自身及其投融资业务相

关的碳排放量及碳减排量，规定了核算对象、核算方法、数据收

集、质量保证及报告内容等方面要求。

二是我省通过平台搭建、标准建库，强化绿色认定工作。一

方面，建立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。省委金融办牵头，相关行业

主管部门和中央驻湘金融监管部门参与，引入湖南征信承建，共

同推动建立湖南省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。该平台于 2024 年 2

月 4日正式上线，一期涵盖绿色认证、环境信息披露、环境权益

抵质押融资试点、绿色信贷四个功能模块，实现了基本功能和操

作流程畅通。另一方面，加强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标准建库。省

委金融办（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）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，与省发

展改革委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科技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住

房城乡建设厅等 15 个相关行业主管部门、中央驻湘金融监管部门

联动协作，研究起草《绿色融资企业及绿色融资项目评价规范》

（送审稿）和《转型金融支持目录分类指南》（送审稿），规范绿

色融资企业及绿色融资项目评价行为。

（二）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数据采集、上传和共享机制。

一是持续推进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。根据人民银行总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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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工作安排，印发《关于开展湖南省金融

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长银办〔2021〕197 号）、《关

于持续推进湖南省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》（长银办

〔2022〕220 号），要求所有省级非法人银行机构、省内法人金融

机构（银行、证券、保险机构）自 2023 年开始常态化开展环境信

息披露工作，指导金融机构结合实际编制环境信息披露报告，鼓

励金融机构持续加强环境信息披露能力建设。2023 年，全省 204

家金融机构发布 2022 年度环境信息披露报告，机构数量较 2022

年增加 9家，环境信息披露报告质量持续提升。

二是建立绿色金融数据共享平台。省级层面，湖南省绿色金

融综合服务平台设立环境信息披露模块，提供查阅当地银行机构

和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披露报告服务，为银行机构采集企业节能、

降碳、减排等环境信息披露数据提供窗口。市级层面，指导人民

银行常德市分行依托“常德金融超市”搭建绿色金融服务平台，于

2022 年 6月末正式上线，包括政策宣传、环境信息报告披露和绿

色信贷三个专区。其中，政策宣传专区负责推送绿色金融政策指

南、绿色重点推进项目清单和环保诚信、合格企业名单，为金融

机构获取绿色项目信息提供便利。目前，该平台合作金融机构 40

家，注册企业 6万多户，上线绿色金融产品 25 个，累计推送常德

市绿色重点项目 166 个，环保诚信、合格企业 745 家，发布环境

信息披露报告 44 份。

二、关于金融赋能绿色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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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大绿色低碳重点领域信贷投入。为助力湖南省经济

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，印发《关于金融支持湖南省绿色低碳发

展的指导意见》（长银发〔2021〕97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湖南省绿色

低碳转型金融支持工作的通知》（长银发〔2022〕40 号），进一步

强化金融对绿色低碳领域的精准支持，提升绿色低碳转型金融服

务能力，稳步扩大绿色信贷规模。2023 年末，我省绿色贷款余额

9420.2 亿元，同比增长 44.2%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7.7 个百分点，

高于我省各项贷款增速 33.3 个百分点。

（二）推动绿色信贷产品创新。一是推动碳金融产品创新。

鼓励省内各级人民银行、各银行机构围绕碳账户、碳资产、碳权

益等要素，大力推动碳金融产品创新，逐步建立企业和个人碳账

户。如，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指导湘乡农商行开展个人碳账户体

系试点工作，完成 2480 户农户碳积分信息采集，对 2248 户建立

个人碳账本，已有650户通过个人碳积分获得贷款，贷款金额3975

万元。二是推广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。2022 年 12 月底，省委金

融办（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）会同有关部门印发《湖南省环境权

益抵质押融资试点工作方案》（湘金监发〔2022〕77 号），引导金

融机构将排污权指标、碳排放权配额、用能权配额、取水权、节

能量、绿色电力证书、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（CCER）和湖南省碳

普惠制核证减排量（PHCER）等多种环境权益纳入抵质押品范围。

三是探索开发节水信贷产品。联合省水利厅等出台节约用水“9 条

措施”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“节水贷”、取水权、项目收益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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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质押方式融资，为企业节水设施建设、节水服务项目等提供资

金。四是创新“绿贴通”业务模式。单列再贴现规模，建立企业“白

名单”，推行主办行服务模式，对轨道交通、风电、石化等企业绿

色转型票据融资优先给予再贴现支持。

（三）拓宽绿色低碳直接融资渠道。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

行绿色公司债、绿色企业债、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等绿色债券，引

导金融机构主动对接绿色低碳项目，加大对绿色债券的承销力度，

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，提高绿色信贷投放能

力。2023 年末，我省绿色金融债券余额 85 亿元，同比增长 70%；

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余额 32.6 亿元。

（四）丰富绿色保险服务，加大保险支持力度。2022 年，原

银保监会印发《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》（银保监发〔2022〕

15 号），要求银行保险机构明确绿色金融的支持方向和重点领域，

实行有差别、动态的授信或投资政策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

南监管局认真落实金融监管总局和省委省政府系列工作安排，持

续督导全省银行业保险业加大对绿色、低碳、循环经济的支持，

引导保险机构不断丰富绿色保险服务。如，太保财险开发了“碳汇

补偿保险”“碳汇信用保险”等系列险种，与湘乡市林业局签署了林

木碳汇相关项目协议。构建区域特色报表机制，多角度体现湖南

保险业在 ESG 风险、绿色产业、绿色生活保险等方面的业务进展。

2023 年我省绿色保险实现保费收入 39.2 亿元，同比增长 42.8%，

累计赔付 28.8 亿元，同比增长 63.7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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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强化政策激励和风险补偿、融资担保等增信服务。会

同有关部门印发《湖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综合评价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长银发〔2023〕61 号），组织辖内 27 家省级银行机构

开展绿色金融综合评价试点，对于评价为 A类的两家银行机构依

据相关政策给予财政专项资金 100 万元奖励。2023 年 4月，省委

金融办（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）会同省财政厅研究修改《湖南省

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湘财金〔2023〕23 号），在省级金

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资金，用于绿色银行奖补、环境权益抵质

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等。其中，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

金由试点地区根据适度原则安排，省级财政按 1:1 的比例安排省

级补偿资金，共同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，2023 年资金池规模 2500

万元。省委金融办鼓励引导融资担保机构大力支持绿色实体经济，

进一步加大对循环经济、节能减排等环保项目的投入。2023 年末，

我省共有融资担保公司 109 家，注册资本金 520.46 亿元。其中对

绿色信贷或债券的担保总额 108.45 亿元，株洲等 7个市州均超 5

亿元，绿色信贷或债券担保项目涵盖生物循环科技、环保节能科

技、新能源科技、新能源电池材料、污水处理、农业综合开发、

汽车零部件制造、智能科技等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下一步，我行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认定体

系，着力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质效，支持绿色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（一）继续推进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。一是继续做好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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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工作。督导金融机构编制并发布《2023 年度环境信息披

露报告》。二是继续完善绿色金融数字化平台建设。目前湖南省

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一期建设基本完成，接下来拟建设我省绿

色企业库、绿色项目库、转型项目库等，并实现政府、企业（个

人）、金融机构、金融监管部门间信息共享。

（二）继续提高金融服务绿色实体经济质效。一是继续加大

绿色信贷投入和保险保障。围绕服务湖南实体经济绿色低碳发展，

聚焦生态文明建设重点领域、重点行业，持续扩容绿色金融供给，

实现我省绿色融资余额较快增长、绿色保险保障水平和入湘险资

绿色运用规模稳步提升。二是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。鼓励金

融机构加大对可再生能源、绿色制造、绿色建筑、绿色交通等领

域的金融支持，创新碳金融产品和贷款抵押担保方式，进一步发

展排污权、碳排放权等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业务，丰富绿色保险

产品，探索差别化保险费率机制。三是进一步完善政府性融资担

保体系建设，全面落实资本补充、代偿补偿、保费补贴“三补”机

制，提高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担保增信能力。在风险可控、商业

可持续的前提下，通过政策性担保增信等措施支持绿色实体经济

高质量发展。四是加大绿色金融政策宣传力度。增强市场主体对

绿色金融政策和产品服务的了解，鼓励金融机构分享绿色金融领

域的优秀案例，相互学习、相互借鉴，共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。

感谢你们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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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单位及承办人：

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金融研究处科长钟芳芳

联系电话：0731-84301150;手机号码：18528286012

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

2024年5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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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湘潭市人大常委会。

内部发送：行领导，办公室、金融研究处、货币信贷管理处。

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办公室 2024年 5月 29日印发


